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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一、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0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 4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21年 4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南大道一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元生先生主持。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13名，代表股份数 134,599,7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9805%。 其

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代表公司股份 134,379,594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5.9544%；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 人， 代表公司股份

220,2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61%；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7 名， 代表公司股份 560,00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6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认真审议， 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24,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43%；反对 75,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85,00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6.6072%；反对 75,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3.39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0,00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2.8572%；反对 4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14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董事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0,00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2.8572%；反对 4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14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0,00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2.8572%；反对 4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14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75,64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514%；反对

4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48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20,0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2.8572%；反对 4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1428%；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559,7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3%；反对 40,0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邹雪峰、 张展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邹雪峰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34,397,09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94%，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份

总数的 5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57,30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3.8037%。
2、选举张展宇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34,397,09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94%，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份

总数的 5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57,30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3.8037%。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傅有国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傅有国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134,414,5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24%，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份
总数的 5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74,80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6.9285%。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成员，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陈一宏、叶嘉雯律师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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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
部下发的《关于对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在 2021年 4月 2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管理部，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共同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
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目前，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问询函》回复的反馈要求进一步补充和细
化，为确保《问询函》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
函》。 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部门加紧核查、积极推进，尽快完成相关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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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5%以上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5%以上股东股份部分被冻结基本情况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送达回

证》，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哲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哲安”）、北京骊悦金实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骊悦”）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冻结股数（股） 冻结执行人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本次冻结占公
司持股份比例 原因

上海哲安 否 101,214,574 浙江省金华市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00% 5.49%

诉前财产保全
北京骊悦 否 101,214,574 浙江省金华市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0.00% 5.49%

合计 - 202,429,148 - - 10.98%
此次冻结的具体原因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事宜进展暨公司提

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目前，上海哲安持有公司股份 101,214,57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49%，被冻结股份数量

101,214,574 股，占上海哲安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49%；北京骊悦持
有公司股份 101,214,57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49%，被冻结股份数量 101,214,574股，占北京骊悦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49%。

二、其他说明
上海哲安及北京骊悦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

产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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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事宜进展暨公司提

起诉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

递交了民事诉讼状，要求杭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搜影”）的股东王家锋、天津久柏科银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久柏”）、上海哲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哲
安”）、北京骊悦金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骊悦”）以及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拇指玩”）的股东王磊、李莹、张健、上海哲安、北京骊悦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支付业绩补
偿金。 近日，公司已收到金华中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浙 07民初 73号、[2021]浙 07民初 74
号），截至本公告日，金华中院已将北京骊悦所持有公司的 101,214,574股份（占公司所持股份的
5.49%）以及上海哲安所持有公司的 101,214,574股份（占公司所持股份的 5.49%）进行了冻结。

前述业绩承诺具体实施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杭
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说明及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关于北京拇指
玩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说明及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杭州搜影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王家锋
被告二：天津久柏科银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三：上海哲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四：北京骊悦金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事实和理由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情况
2016年 4月 1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原告通过向杭

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搜影”）原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杭州搜
影原股东持有的杭州搜影 100.00%的股权。 2016年 12月 20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原告购买杭州搜影全部股权之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做了补
充约定，约定交易对价合计 135,500.00万元。

（2）《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情况
2016年 4月 1日，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2016年 12月 20日，原告

与四被告签订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进行了补充约定。 约定补偿期为四个会计年度，为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年度。
补偿期的承诺净利润为 2016年度 10,480.00万元，2017年度 12,850.00万元，2018年度 16,000.00万
元，2019年度 16,800.00万元，合计 56,130.00万元。 被告一和被告二作为第一补偿方，应当依照《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定对原告承担补偿义务，如第一补偿方未能按
约完成补偿的，被告三和被告四作为第二补偿方向原告连带承担补偿义务，应在第一补偿方补偿期限
到期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补偿金额。

（3）协议暨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上述合同签订后，杭州搜影在 2017、2018、2019年度均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承诺业绩，2016年度-

2019年度，杭州搜影承诺净利润共计 56,130.00万元，实际实现净利润共计 40,588.62万元，业绩差额
15,541.38万元，四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共计 16,231.87万元，但四被告并未依约向原告支付
任何业绩补偿款。

此外，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了《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
可收回金额为 26,852.94万元，2019年度杭州搜影计提商誉减值 90,650.00万元。

综上，根据以上协议及商誉减值报告，四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总计 16,231.87万元；同
时，鉴于杭州搜影资产期末减值额较大，故应向原告支付减值补偿款 74,418.13万元，以上业绩补偿款
及减值补偿款共计 90,650.00万元。 由于原告暂扣未向被告一、被告二支付的现金对价金额为
37,555.89万元，故四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剩余业绩补偿款及减值补偿款合计为 53,094.11万元。

原告分别于 2020年 5月 18日、2020年 5月 22日向被告一、被告二发送《告知函》通知其向原告

支付业绩补偿款，但被告一、被告二均未支付。 原告于 2020年 5月 26日向被告三、被告四发送《告知
函》通知其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但被告三、被告四均未支付。 因此公司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金额共计 53,094.11万元（人民币大

写：伍亿叁仟零玖拾肆万壹仟壹佰元整）。
（2）请求判决被告三、被告四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判决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
（二）北京拇指玩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王磊
被告二：李莹
被告三：张健
被告四：上海哲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五：北京骊悦金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事实与理由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情况
2016年 4月 1日，原告与五被告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原告通过向北

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拇指玩”）原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
京拇指玩原股东持有的 100.00%北京拇指玩的股权。 2016年 12月 20日，原告与五被告签订了《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原告购买北京拇指玩全部股权之交易对价及支付
方式做了补充约定，约定交易对价合计 33,850.00万元。

（2）《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情况
2016年 4月 1日，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签订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2016年 12月 20

日，原告与五被告签订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签订的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进行了补充约定。 约定补偿期为四个会计年度，为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年度。 补偿期的承诺净利润为 2016年度 2,520.00万元，2017年度 3,150.00万元，2018
年度 4,000.00万元，2019年度 4,680.00万元，合计 14,350.00万元。 被告一、被告二和被告三作为第一
补偿方，应当依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定对原告承担补偿义
务，如第一补偿方未能按约完成补偿的，被告四和被告五作为第二补偿方向原告连带承担补偿义务，
应在第一补偿方补偿期限到期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补偿金额。

（3）协议暨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上述合同签订后，北京拇指玩在 2018、2019年度均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承诺业绩，2016年度-

2019年度，北京拇指玩承诺净利润共计 14,350.00万元，实际实现净利润共计 9,107.98万元，业绩差额
5,242.02万元，五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共计 7,465.03万元，但五被告并未依约向原告支付任
何业绩补偿款。

此外，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以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了《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2019年度北京拇指
玩计提商誉减值 18,190.00万元。

综上，根据以上协议及商誉减值报告，北京拇指玩 2016年度-2019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
润，五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总计 7,465.03万元；同时鉴于北京拇指玩资产期末减值额较大，
故应向原告支付减值补偿款 10,724.97万元，以上业绩补偿款及减值补偿款共计 18,190.00万元。 由
于原告暂扣未向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支付的现金对价金额为 9,489.11万元，故五被告应向原告支
付的剩余业绩补偿款及减值补偿款合计为 8,700.89万元。

原告分别于 2020年 5月 18日、2020年 5月 22日向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发送《告知函》通知其
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但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均未支付。 原告于 2020年 5月 26日向被告四、被
告五发送《告知函》通知其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但被告四、被告五均未支付。 因此公司采取法律手

段维护权益。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金额共计 8,700.89万元（人

民币大写：捌仟柒佰万零捌仟玖佰元整）。
（2）请求判决被告四、被告五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判决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
三、公司近 12个月内未达到披露标准的累计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立案（受理时
间）

原 告 /
申请人 被告 /申请人

诉讼或
仲裁类
型

诉讼标 的或
仲裁金额（万
元）

管辖法
院或仲
裁委员
会

基 本 案
情

诉 讼
（仲裁）
进展

审 理 结
果

执
行
情
况

1 2019-5-24
北 京 战
魂 网 络
科 技 有
限公司

江西大麦互娱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仲裁 200.00
北京仲
裁委员
会

退 还 委
托金 ，并
赔 偿 损
失

已结案

退 还 委
托金，驳
回 其 他
仲 裁 请
求

执
行
中

2 2019 年 6 月 2
日

新 疆 艾
格 拉 斯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阮谦、 仲昭东、
黄宏、舟山天地
人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宁波河
图洛书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天
津华泽智永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李朝阳

诉讼 29,546.01
北京市
第一中
级人民
法院

不 履 行
合 伙 份
额 受 让
价 款 的
支 付 义
务

二审审
理中 - -

3 2019 年 7 月 3
日

艾 格 拉
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铁军、杭州微
实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诉讼 200.00
北京市
海淀区
人民法
院

返 还 预
付 的 技
术 服 务
费用

已结案

被 告 于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退 还
200 万
元，并按
照 年 利
率 6%的
标 准 支
付 违 约
金。

执
行
中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跟进该诉

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2、《送达回证》。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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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议案，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1年 4月 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4月 20日 9:15－2021年 4月 20日 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9,693,9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57,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636,55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9,693,9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2,652,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0%；
反对 6,994,4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
弃权 4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2,652,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0%；
反对 6,994,4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
弃权 4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2,635,43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7%；
反对 7,011,76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6%；
弃权 4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2,635,43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7%；
反对 7,011,76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6%；
弃权 4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三）审议通过《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2,635,43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7%；
反对 7,011,76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6%；
弃权 4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2,635,43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7%；
反对 7,011,76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6%；
弃权 4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1-051
债券代码：127022 证券简称：恒逸转债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函告，获悉恒逸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恒逸集团于近日将其所持有的质押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8,865,719股办理解除质押手续，相关解除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具体事项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恒逸集
团 是 8,865,719 0.59% 0.24% 2018 年 8

月 27日
2021 年 4
月 16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合计 - 8,865,719 0.59% 0.24%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 2021年 4月 19日，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及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恒逸集
团 1,504,313,458 40.86 1,186,043,283 78.84% 32.22% 0 0 209,172,454 65.72%
杭州恒
逸投资
有限公
司

256,338,027 6.96 0 0 0 0 0 0 0

合计 1,760,651,485 47.82% 1,186,043,283 67.36% 32.22% 0 0 209,172,454 36.40%
三、其他说明
截至 2021年 4月 19日，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1-034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 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4月 20日（星期二）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13日（星期二）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 座 16 层公

司会议室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陈伟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8,550,268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45.91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60,979,5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3930％。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7,570,7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180％。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5 人， 代表股份 17,570,70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1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7,570,7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18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张艳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48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7,5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7％；反
对 45,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9％。

（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48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7,5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7％；反
对 45,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9％。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78,48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7,5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7％；反
对 45,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9％。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48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7％；反对
45,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8,504,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6％；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25,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16％；反对
45,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48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7％；反对
45,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9％。

（七）审议通过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8,48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7％；反对
45,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8,48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7％；反对
45,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1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8,504,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6％；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25,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16％；反对
45,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根据表决结果，丁同文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8,504,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6％；反对 45,4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25,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16％；反对
45,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8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经销商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8,491,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58,90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11,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48％；反对
58,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张艳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1-035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帝欧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4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意对剩余
160 名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93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预计公司总股本从 388,905,564 股变更
为 386,893,064股，注册资本从 388,905,564 元变更为 386,893,064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1-032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上 峰
控股 是 12,000,

000 4.57% 1.47% 否 否 2021 年 4
月 19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
分行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合计 - 12,000,
000 4.57% 1.47% 否 否 2021 年 4

月 19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
分行

补 充
流 动
资金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上峰控
股 262,566,915 32.27% 90,100,000 102,100,000 38.89% 12.55% 0 0 0 0

合计 262,566,915 32.27% 90,100,000 102,100,000 38.89% 12.55%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以 2021年 4月 20日起算，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元）

未来半年内 49,870,000 18.99% 6.13% 410,000,000
未来一年内 21,870,000 8.33% 2.69% 190,000,000

3、本次控股股东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4、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

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21 年第 1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21年第 1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永赢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丰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永赢永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润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荣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盈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嘉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盛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裕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祥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伟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昌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宏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合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颐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迅利中高等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智能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悦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卓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凯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智益纯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沪深 3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泽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开泰中高等级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久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汇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乾元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科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元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易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竞争力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邦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瑞宁 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港股通品质生活慧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宁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稳健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欣益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泽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鑫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稳健增利 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1年第 1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年 4月

2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maxwealth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05-8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688228 证券简称：开普云 公告编号：2021-016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4月 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汇峰路 1号汇峰中心 C区 601开普云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400,5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400,5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179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17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汪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96,565 99.9900 4,018 0.01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56,565 93.3677 4,018 6.6323 0 0.0000

7 关于 2020 年度董事薪酬
情况的议案 56,565 93.3677 4,018 6.632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议案 6、议案 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祁丽、王新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